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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3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林州重机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103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入股平顶山东联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公告 

 
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为满足未来业

务的发展需要，进一步拓展采掘市场业务，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

力，拟出资不超过 1424.385 万元，受让高轶等持有的平顶山东联采

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联采掘”）50.64%的股权。受让

完成后，东联采掘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平顶山东联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

2、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注册资本：1250 万元  

4、住所：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东路 11 号院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许怀安 

6、成立时间：2010 年 04 月 20 日 

7、经营期限：长期 

8、经营范围：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修理：矿用机械（采煤机、

掘进机）、电气设备；加工：矿用机械配件；批发、零售：金属材料、

建材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五金、交电；废旧物资销售（国

家限制经营的除外）；设备租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9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： 

序号 项目 2015 年 12月 31 日 2016年 10月 31日 备注 

1 资产 138,295,248.71 125,604,393.94  

2 负债 124,536,302.08 111,403,611.3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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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所有者权益 13,758,946.63 14,200,782.63  

4 营业收入 61,864,122.94 14,446,917.44  

5 净利润 833,664.16 1,191,836.00  

备注：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二、股权变更前后对照表 

变更前： 

 

变更后： 

 

三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高轶 

1、姓名：高轶 

2、身份证号：4104021983******** 

3、股权变动情况：高轶将其持有东联采掘 16.6%的股权共计

平顶山东联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

平顶山煤

业集团机

电装备劳

动服务公

司公司持

有 16.5%

的股权 

 

山西天

地煤机

装备有

限公司

持有

16.5%

的股权 

 

林州重

机集团

股份有

限公司

持有

50.645

%的股

权 

 

许怀安

持有

8%的

股权 

 

刘晓虎

持有

4.8%的

股权 

 

阮芳持

有

3.555%

的股权 

 

平顶山东联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

平顶山煤

业集团机

电装备劳

动服务公

司公司持

有 16.5%

的股权 

 

山西天

地煤机

装备有

限公司

持有

16.5%

的股权 

 

高轶

持有

16.6

%的

股权 

 

许怀

安持

有

16%

的股

权 

 

王怡

持有

12%

的股

权 

 

刘晓

虎持

有

12%

的股

权 

 

卫丽

君持

有

10.4

%的

股权 

 



 - 3 - 

207.5 万元进行转让，本次股权转让后，高轶不再持有东联采掘的任

何股权。 

（二）王怡 

1、姓名：王怡 

2、身份证号：4104021973******** 

3、股权变动情况：王怡将其持有东联采掘 12%的股权共计 150

万元进行转让，本次股权转让后，王怡不再持有东联采掘的任何股权。 

（三）卫丽君 

1、姓名：卫丽君 

2、身份证号：4104031973******** 

3、股权变动情况：卫丽君将其持有东联采掘 10.4%的股权共计

130 万元进行转让，本次股权转让后，卫丽君不再持有东联采掘的任

何股权。 

（四）刘晓虎 

1、姓名：刘晓虎 

2、身份证号：4104031972******** 

3、股权变动情况：刘晓虎将其持有东联采掘 7.2%的股权共计 90

万元进行转让，本次股权转让后，刘晓虎还持有东联采掘 4.8%的股

权。 

（五）许怀安 

1、姓名：许怀安 

2、身份证号：4104031963*****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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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股权变动情况：许怀安将其持有东联采掘 8%的股权共计 100

万元进行转让，本次股权转让后，许怀安还持有东联采掘 8%的股权。 

四、本次投资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投资是公司在同比例减持参股子公司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

团河南重机有限公司投资额的前提下进行的，因此，本次投资没有增

加公司新的对外投资额，不会对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产生新的压

力，且本次对外投资额较小，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影响甚微。 

公司的本次投资，主要基于标的公司在采掘领域占有一定的市场

份额，且经营状况较好。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在采掘业务领域拓展新

的市场空间，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发展方向，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产

品的市场竞争力，促进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，提高盈利能力，为公

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。 

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

者关注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。 

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




